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8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8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eq \o\ad(\s\up5(（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s\do5(中華民國109年12月16日印發))
	院總第1774號
	委員
	提案第
	2577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魯明哲、洪孟楷、吳斯懷、林奕華等19人，有鑑於我國近來發生多起社會重大案件，加害人都是從跟蹤與騷擾開始，演變為兇殘的傷人或殺人事件。我國已對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別平權制定專法，但對於糾纏或跟騷行為，則散見於刑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等法規，亟待另立專法界定跟蹤騷擾行為、對象、限制、刑罰等，以保障民眾個人名譽隱私、生命財產的安全，爰擬具「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魯明哲　　洪孟楷　　吳斯懷　　林奕華　　

連署人：萬美玲　　楊瓊瓔　　鄭正鈐　　廖婉汝　　曾銘宗　　鄭麗文　　徐志榮　　賴士葆　　林為洲　　李德維　　吳怡玎　　蔣萬安　　張育美　　呂玉玲　　許淑華　　
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總說明

近年來跟蹤騷擾行為與後續衍生出的社會事件屢見不鮮，已成為各界無法漠視的社會問題，多起重大社會案件皆與此有關，如曾發生男子當街砍殺女性友人前，便有諸多跟騷行為，又如黃姓女子遭妹妹前男友站崗騷擾長達6年，亦或蕭姓歌手遭粉絲騷擾和潑糞事件等等。在現行法律條文中對於此類行為，僅在家庭暴力防治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中有相關規定，且兩者皆未能有效防制跟蹤騷擾之反覆持續與手法多樣化的特性，更遑論預防以及後續的生命保障或相關法律制裁。對此，他國政府早有感於該種行為之嚴重性及其惡質性，例如日本於西元兩千年五月二十四日通過「糾纏騷擾行為規制法」（日文為「ストーカー行為等の規制等 に関する法律」），便期待藉由修法有效防制該等糾纏行為，避免後續發展為殺傷被害人等重大犯罪行為。

跟蹤騷擾事件演變為重大傷害，許多受到追求者或是親密伴侶暴力傷害的被害人，皆曾遭遇對方跟蹤騷擾之經驗，故社會大眾普遍期待政府能儘速立法規範該相關行為；是故，為有效事先防範及事後處罰糾纏行為，保障他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或資訊隱私，爰擬具「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立法目的、主管機關及糾纏行為之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為使人民之自由及安全免於受到糾纏侵擾，規定警察機關處理糾纏行為案件之期限、調查與異議程序及得裁處之行政罰種類。（草案第四條至第九條）

三、對於警察機關所為警告或罰鍰處分之救濟程序。（草案第十條）

四、為周延保護被害人之安全及權益，避免遭受行為人反覆糾纏行為之持續危害、干擾及侵犯，定明防制令制度。（草案第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

五、違反法院核發之防制令之刑事處罰。（草案第二十五條）

	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或資訊隱私，免於受到騷擾行為侵擾，並維護個人人格尊嚴，特制定本法。
	本法立法目的在保護個人之行動自由、身體權、個人資料自主權與不受侵害之自由，免於受到侵擾行為之過度騷擾或侵犯，並維護個人人格尊嚴。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明定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係指對特定人之愛戀、喜好或怨恨，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電子訊號或其他方法，反覆實施下列行為之一，使被跟蹤者或其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該本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心生不安或影響日常生活作息：

一、對被害人持續性監視、跟追、掌控行蹤及活動。

二、以埋伏、監視、守候或其他類似之方式接近其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三、受退去之要求仍滯留其住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四、要求見面、接觸而撥打電話、傳真、傳送電子訊息，或其他相類之通聯接觸方式。

五、撥打無聲電話，或經拒絕後仍撥打電話、傳真或傳送電子訊息。

六、濫用被騷擾者個人資料，或逕行為被騷擾者訂購貨品或服務，或利用第三人與之接觸者。

七、濫用或未經其同意蒐集、處理、利用其個人資料，為非本人意願之行為或服務。

八、寄送穢物或是明顯使人身心不悅之物，經明確拒絕後，仍為之者。

九、其他相類之行為。
	一、本條明定跟蹤騷擾之行為之各種樣態，為使本法構成要件明確，故以行為人反覆實施本條第一項各款行為，且使被跟蹤者心生不安或影響日常生活作息之行為。

二、本條規定跟蹤騷擾行為須基於對特定人之喜好、怨恨或愛戀，係因本法為填補現行法律之不足，聚焦於防制基本樣態之跟蹤騷擾行為，避免過於介入民眾之普通社交行為，致侵害行為人權益，並排除新聞跟追採訪之自由。

三、另所稱與該本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除條文明列之直系血親、同居親屬、配偶外，包含以職場、學校、家庭或其他正常社交關係為基礎，與特定人於身體或心理上發展彼此關照或影響，處於穩定互動關係之人。

四、各款所定跟蹤騷擾行為，包括運用文字、表情、口語、符號、肢體動作或電子技術通訊方式等，足以顯露行為人意思之行為。

五、第一項所定電子通訊包含以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網路通訊之各種方式進行者。

六、本條所定「心生不安或影響日常生活作息」之人，不僅以特定人為限，其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該本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亦應包括之。

七、寄送汙穢之物、動物屍骸或是其他明顯使人心生厭惡之物予被害人，經明確拒絕後仍繼續為之者。

八、為免掛一漏萬，於第八款規定「其他相類之行為」。

	第四條　跟蹤騷擾行為案件報案，應自被害人知悉跟蹤騷擾行為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
	一、為避免因時隔過久，而致事證軼失，使當事人舉證困難或警察機關不易調查，爰明定糾纏行為案件之報案期間為六個月。

二、為保障被害人之報案時效利益，所定「知悉」係以被害人之主觀為標準，且須達確實有跟蹤騷擾行為之程度。如事涉曖昧不明或有懷疑，未得實證，因而猶豫未報案者，其報案期間不予計算，併予敘明。

	第五條　警察機關應於受理被害人報案後開始調查，並於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應將調查理由及結果通知當事人。

警察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通知書通知相關之人到場陳述意見或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

前項通知書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被害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於調查、偵查或審理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一、為避免公權力過於介入日常社交或私生活空間，第一項明定警察機關受理被害人報案後，始得開始調查。為迅速防制跟蹤騷擾行為以保障被害人，調查時間不宜過長，惟考量跟蹤騷擾行為之樣態多變、性質不一，個案之情形需要相當時間始能完成證據蒐集及調查，衡酌現有資源或能量（包含警察人力）之有限性，爰併明定調查完成時間，必要時得予延長，且應將調查理由及結果通知當事人。

二、第二項明定警察機關基於蒐集證據調查事實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當事人、證人及鑑定人等相關人士到場陳述，或提供必要之文書、物品及資料。.

三、第三項明定通知書內應紀載之事項，以通知相關之人知悉通知發給之目的及不到場陳述之效果。

四、為協助被害人發現真相，第四項明定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被害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於有無跟蹤騷擾行為之調查、違反防制令之偵查或核發防制令之審理程序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五、另警察機關經調查審認個案行為屬跟蹤騷擾行為者，將依第八條規定對行為人作為裁罰，當事人若不服該行政罰者，得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提起行政訴訟，以為救濟；如經調查審認個案行為非屬跟蹤騷擾行為者，警察機關認為個案非屬跟蹤騷擾行為之通知非屬行政處分，係事實行為，當事人無法循行政救濟程序，惟有新事證者，得另行向警察機關報案並為調查，併予敘明。

	第六條　對於現行實施跟蹤騷擾行為之行為人，警察人員得即時勸阻或制止其行為，並查證其身分；為保全證據，必要時得逕行通知其至警察機關接受調查。

警察人員依前項規定為查證行為人身分，得採取下列措施：

一、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住所、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等。

二、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依前項之方法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人員得將該行為人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

第一項情形，警察機關得扣留依法可為證據之物。遇有無正當理由抗拒扣留之行為且情況急迫者，得用強制力排除其抗拒。
	一、第一項規定警察人員於受理報案後，有相當理由認為民眾正遭受跟蹤騷擾行為侵擾，得勸阻或制止跟蹤騷擾行為，以免危害繼續存在及擴大，並得就行為人身分予以查證；倘若有保全證據之必要，得逕行通知行為人至警察機關接受調查。

二、第二項規定警察人員可採取之行政措施。

三、第三項規定警察人員對於顯然無法查證身分之情形，得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及使用強制力之時機。

四、第四項規定得為保全證據之目的，扣留可為證據之物。該可為證據之物係指行為人持有之物，併予敘明。

	第七條　行為人對警察人員依本法行使職權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向該行使職權之人員，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前項異議，該行使職權人員認為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正執行行為；認為無理由者，得繼續執行，經行為人請求時，應將異議之理由製作紀錄交付之。

行為人不服警察機關之異議決定，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一、第一項規定得於警察人員行使職權時，行為人得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

二、第二項前段明定對於第一項異議認有理由之處理方式。警察人員認為異議無理由時，為保障行為人之權益，明確責任歸屬，爰於第二項後段明定得繼續執行，經行為人請求，應將異議之理由作為紀錄交付之。

三、第三項明定行為人不服警察機關之異議決定，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第八條　警察機關調查認有跟蹤騷擾行為者，得對行為人為警告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鑑於跟蹤騷擾行為過度冒犯或侵擾被害人之身心安危、自由、隱私或私密，而嚴重影響被害人之日常生活、工作或其他社交與活動，且具有社會危險性或反社會倫理性，社會迭有防制之期待及聲量，爰明定經警察機關調查認有跟蹤騷擾行為，得裁處之行政罰種類。

二、為明定跟蹤騷擾行為與人際互動行為之界線，並使跟蹤騷擾行為得按對被害人受侵擾輕重程度為不同處罰，爰於罰鍰之處罰以外，並規定較輕微之警告處分，授權警察機關得視個案具體行為之樣態，選擇妥善之處罰種類。

	第九條　警察機關於裁處前，應給予行為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已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通知其陳述意見不到場者，得逕為裁處。
	警察機關於裁處前，應給予行為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以免恣意專斷，並確保受處罰者之權益。惟依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已給予受處罰者陳述意見之機會而其未到場者，毋須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得逕為裁處。

	第十條　不服警察機關之警告或罰鍰者，應於處分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被告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三至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九之規定，於前項訴訟準用之。
	一、鑑於警察機關針對跟蹤騷擾行為案件之警告或罰鍰，具有質輕量多之特性，且為迅速制裁行為人，避免救濟程序延宕過久，爰參考行政訴訟法關於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規定，於第一項規定不服警察機關之警告及罰鍰之救濟程序，並於第二項規定準用行政訴訟法有關交通裁決事件之相關規定。

二、明定以被告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管轄法院之目的。

	第十一條　行為人經警察機關依第八條規定處分後二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行為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防制令；被害人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其他難以委任代理人者，其配偶、法定代理人、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得為其向法院聲請之。

警察機關亦得為被害人向法院聲請防制令。

防制令之聲請、撤銷、變更、延長及抗告，均免徵裁判費，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三規定。
	一、第一項規定說明如下：

(一)為保護被害人之安全與權益，避免遭受行為人反覆跟蹤騷擾行為之持續危害或侵擾，並預防危害之後續加深或擴大，參考家庭暴力防治法民事保護令制度，規定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防制令之要件。為周延被害人之保護，併規定被害人為未成年人、身心障礙者或其他難以委任代理人，其配偶、法定代理人等得為其聲請防制令。

(二)因跟蹤騷擾行為與一般社交行為有時僅係一線之隔，行為人可能一時執迷不悟，爰本法設計公權力採階段式介入，先由警察機關依第八條裁罰，如果行為人繼續為跟蹤騷擾行為，則由法院依第十八條核發防制令，禁止行為人對被害人再為跟蹤騷擾行為，以及為其他防止之必要措施，以確實有效保護被害人。

二、第二項明定警察機關為公益聲請人。

三、防制令係基於保護被害人而定，具公益性質，參考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條第三項明定防制令之聲請、撤銷、變更、延長及抗告，均免徵裁判費，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三規定。

	第十二條　聲請防制令，應以書面向被害人、行為人住所地、居所地、跟蹤騷擾行為地或結果地之法院聲請。

法院為定管轄權，得調查被害人之住所或居所。經聲請人或被害人要求保密被害人之住所及居所者，法院應以秘密方式訊問，將該筆錄及相關資料密封，並禁止閱覽。
	一、第一項明定聲請防制令應以書面為之，以及聲請防制令之管轄法院。

二、第二項規定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被害人之住所或居所。又為避免被害人之住所及居所洩漏，爰參考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二條第三項，併規定經聲請人或被害人要求，法院應以秘密方式訊問，將該筆錄及相關資料密封，並禁止閱覽。

	第十三條　前條聲請書應載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聲請人、被害人之姓名及住所或居所；聲請人為機關者，其名稱及公務所。

二、行為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三、有利害關係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四、有法定代理人、非訟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法定代理人與關係人之關係。

五、聲請之意旨及其原因事實；聲請之意旨應包括聲請核發之具體措施。

六、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

七、附屬文件及其件數。

八、法院。

九、年、月、日。

前項聲請書得不記載聲請人或被害人之住所及居所，僅記載其送達處所。聲請人或其代理人應於聲請書內簽名；其不能簽名者，得使他人代書姓名，由聲請人或其代理人蓋章或按指印。
	一、為識別裁判之對象、確定審理之方向及界限範圍，以便防制令事件程序之進行，爰參考家事事件法第七十五條第三項，於第一項規定聲請書應記載之事項。另為使利害關係人得參與程序，爰於第三款規定有關利害關係人之應載明事項；第五款所定具體措施，指第十八條第一項法院核發之各款防制令，併予敘明。

二、第二項規定防制令之聲請書得不記載住所及居所，僅記載送達處所。

三、第三項規定聲請人或代理人應於聲請書內簽名及不能簽名時之處理方式。

	第十四條　聲請防制令之程式或要件有欠缺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明定防制令聲請得裁定駁回之情形，為避免聲請人往返耗時，對於可補正者，應先命補正。

	第十五條　法院收受聲請書後，除得定期間命聲請人以書面或於期日就特定事項詳為陳述外，應速以書面送達於行為人，並限期命其陳述意見。
	規定防制令事件程序之前階段原則採書面審理主義，法院於收受聲請人之聲請書或經其於期日陳述後，如認其就紛爭有關之特定事項陳述尚有缺漏時，得定期命聲請人詳為陳述，並應儘速以書面送達行為人，限期命為陳述意見。

	第十六條　防制令事件之審理不公開。

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必要時得隔別訊問。

法院為調查事實，得命關係人或法定代理人親自到場。

法院認為關係人之聲明或陳述不明瞭或不完備者，得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

第二項隔別訊問，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或採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或其他適當隔離措施。

法院受理防制令之聲請後，應即行審理程序，不得以當事人間有其他案件偵查或訴訟繫屬為由，延緩核發防制令。
	一、為保障當事人之隱私，爰於第一項明定是類事件不公開審理。

二、第二項明定法院就防制令事件得依職權或聲請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必要時得隔別訊問。

三、參考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於第三項明定法院為調查事實之必要，得命關係人或法定代理人親自到場。

四、第四項規定關係人之聲明、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情形，法院得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

五、第五項規定法院必要時得隔離訊問，並於第六項明定不得以當事人間有其他案件偵查或訴訟繫屬為由，作為延緩核發防制令之規定。

	第十七條　被害人以外之聲請人因死亡、喪失資格或其他事由致不能續行程序者，其他有聲請權人得於該事由發生時起十日內聲明承受程序；法院亦得依職權通知承受程序。

前項情形雖無人承受程序，法院認為必要時，得續行之。

被害人或行為人於裁定確定前死亡者，關於本案視為程序終結。
	一、第一項規定被害人以外之聲請人因死亡、喪失資格或其他事由致不能續行程序時，應許其他有聲請權人得聲明承受程序，法院亦得依職權通知其承受程序。另法院依職權通知承受之期限屬法官權限之範圍，併予敘明。

二、為避免相關得承受程序之人礙於承受該程序之壓力，如畏懼行為人之情形，爰於第二項規定無人承受程序，法院如認必要，得續行程序。

三、第三項規定被害人或行為人於裁定確定前死亡者，視為程序終結。

	第十八條　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第十一條第一項前段再為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一款或數款之防制令：

一、禁止行為人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或其他方法，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被害人或與其本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之行蹤或活動。

二、禁止行為人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被害人或與其本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場所，並得命行為人遠離特定場所一定距離。

三、禁止行為人撥打電話、傳真或傳送電子訊息予被害人或與其本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

四、禁止行為人對被害人或與其本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要求約會、聯絡或其他追求行為。

五、禁止行為人對被害人或與其本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六、禁止行為人濫用被害人或與其本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之個人資料，或未經同意代其訂購貨品或服務。

七、其他為防止行為人再為騷擾之必要措施。

防制令得不記載聲請人或被害人之住所、居所及其他聯絡資訊。
	一、第一項規定法院認有第十一條第一項前段再為跟蹤騷擾行為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一款或數款之防制令。即為有效防制跟蹤騷擾行為，授權法院視情況核發各種類型之防制令，諸如一款或數款結合之防制令類型。

二、第二項明定法院得不記載之相關資訊，以避免行為人藉由防制令記載事項獲知聲請人或被害人之住所、居所及其他聯絡資訊，進而繼續跟蹤騷擾或衍生其他不法行為。

	第十九條　防制令，自核發時起生效。
防制令之有效期間為二年以下，自生效時起算。

防制令失效前，法院得依被害人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撤銷、變更或延長之；法院裁定前，原防制令仍有其效力。

前項延長防制令之有效期間，每次延長期間為二年以下。

警察機關得為被害人利益為第三項延長防制令之聲請。
	一、第一項明定自核發時起即發生效力。

二、第二項規定防制令之有效期間及起算時點。

三、第三項為防制令之撤銷、變更或延長之規定。另為避免原防制令於法院審理聲請延長案件過程中失效，產生保護被害人之缺口，爰明定原防制令於法院裁定前仍有其效力。

四、第四項明定防制令每次延長期間為二年以下。

五、第五項規定警察機關得為被害人利益聲請延長防制令，避免被害人因擔憂遭報復等因素以致未聲請延長防制令。

	第二十條　防制令應送達於受裁定之人及執行之警察機關；必要時，並得送達於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民事訴訟法有關送達、期日、期間及證據之規定，於防制令事件準用之。
警察機關執行防制令及處理騷擾行為事件之方法、應遵行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一、第一項規定，防制令裁定應送達於受裁定之人及執行之警察機關；又法院於審理過程中，如已知有其他利害關係人存在，於必要時，並得將裁定向其等送達，以維其等權益。

二、第二項規定送達、期日、期間及證據，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三、第三項授權內政部訂定相關事項之辦法，以利警察機關執行防制令及處理跟蹤騷擾行為事件。

	第二十一條　關於防制令之裁定，除有特別規定者外，得為抗告；抗告中不停止執行。
	此條規定抗告中不停止執行，以避免因抗告程序而停止防制令之效力。

	第二十二條　防制令之程序，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有關規定。
	關於防制令之核發、審理、抗告、再抗告、及其他程序規定，於性質相同範圍內，準用非訟事件法第一章總則第四節聲請及處理及第五節裁定及抗告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被害人或行為人對於執行防制令之方法、應遵行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之警察機關聲明異議。

前項聲明異議，執行之警察機關認其有理由者，應即停止執行並撤銷或更正已為之執行行為；認其無理由者，應於十日內加具意見，送核發防制令之法院裁定之。

對於前項法院之裁定，不得抗告。
	明定對於執行防制令之方法、應遵行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之救濟及處理方式。

	第二十四條　外國法院關於跟蹤騷擾行為之防制令，經聲請中華民國法院裁定承認後，得執行之。

被害人或聲請權人向法院聲請承認外國法院關於跟蹤騷擾行為之防制令，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聲請。

外國法院關於跟蹤騷擾行為之防制令，其核發地國對於中華民國法院之防制令不予承認者，法院得駁回其聲請。
	一、第一項明定外國法院之防制令須經我國法院裁定承認其效力後，始得為執行。

二、第二項明定法院應駁回聲請之情形。

三、第三項規定鑑於我國現今面臨國際政治情況之特殊性，賦予法院得視具體情況，決定承認或不予承認外國法院關於跟蹤騷擾行為之防制令。

	第二十五條　違反法院依第十八條第一項所為防制令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本條明定違反防制令要求之措施者之刑事罰則，以保護相關人與制止行為人有更激進之行為。

	第二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授權訂定本法施行細則。

	第二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為完備本法相關子法及相關機關之準備作業期間，包含全國員警教育訓練及受（處）理案件資訊系統之建置等，爰明定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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